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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本人現謹就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提出以下意見。

所有電子交易均應以某種形式的實質文件以示收訖或完成交易，除非

進行交易的各方同意無須實質文件。

所謂實質文件可以是聲明、收據或任何其他文件。

建議採用這個做法，主要目的在於保障消費者的權益。

此外，有關電子授權的條文亦應涵蓋其他法律文件，例如匯票、任何

類型的合約 (如按揭合約 )、信用證、提單。《電子交易條例草案》對日
後進行電子商貿定然大有幫助。

(John TSO Kai-ch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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